
关于发布《上海市国家重点监控企业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自我监测报

告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本市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的管理，强化各种重点排放单位环境管理和污染物排放监测工

作，根据《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等有关规定，特制定《上海市国家重点监控企业主要大气污染排放自我监测报告的若

干规定》（见附件）。经市环保局 2007 年第三次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7年 5 月 1日起施行。 

望各有关单位遵照执行，特此通知。 

附件：上海市国家重点监控企业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自我监测报告的若干规定 

二○○七年四月六日 

 

附件：上海市国家重点监控企业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 自我监测报告的若干规定 

    为规范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测和报告工作，依据《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等规定，

特制定本规定。 

 

一、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排放主要大气污染物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附录一）大气污染物排放自我监测和报告工作。 

 

二、监测和报告项目 

    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需进行监测和上报的大气污染物监测项目包括常规因子和行业特征污染因子。大气污染物

常规因子包括烟气流量、烟尘（粉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行业特征因子由排污企业根据工艺和行业特征选定，

并在排污申报登记时由市环保部门一并核定。 

 



三、大气污染物排放定期监测要求 

    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应按下列要求对其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口/排放设施进行监测： 

    1、对已安装在线监测并经市环保部门检查合格的排放设施，应按相关技术规范和规定进行运行和维护，每季

度汇总上报在线监测情况。 

    2、对未安装在线监测设施或者在线监测设备未经市环保部门检查合格的排放设施，每季度至少手工监测一次。

监测应按照国家和本市排放标准中规定的监测方法执行，至少覆盖 1个生产（工艺）周期，样品数量不少于 3 个。 

 

四、监测数据的获取 

    在线监测设备已通过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组织的强制检定和市环境监测中心组织的定期比对监测的，应当提供在

线监测数据。在线监测数据应按相关技术规范进行处理和统计。 

    未安装在线监测设备，或者在线监测设备未通过强制检定和定期比对监测，或者在线监测设备停运超过一个季

度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应按规定提供本季度的手工监测数据。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提供的手工环境监测数据必须由具备相应计量认证资质的机构出具。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身

不具有有关计量认证资质的，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监测。 

    环保部门设立的环境监测机构不得接受其管辖范围内企业的委托，提供与上述监测报告相关的手工监测服务。 

 

五、监测数据上报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有关环境统计季报的要求，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应在每年 4 月 7日、7月 7日、10月 12 日

及次年 1月 7 日前，在上报环境统计季报的同时，向市环保局环境监察总队上报季度污染物排放监测情况：手工监测数

据应附监测报告复印件；在线监测数据应按日统计，按月提交《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日平均值月报表》（附录二）。 

 

六、监督和处罚 

    环保部门将对国家重点监控企业上报的数据进行审核，并组织现场的监督抽查。 

    对未按本规定报告监测情况或者提供不实监测情况报告的单位，环保部门将按照《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

十二条规定处理。 



 

七、施行日期 

    本规定自 2007年 5 月 1日起施行。 

  

附录一： 

国家重点监控大气污染物排放单位清单 

 

1、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宝钢分公司电厂部分 

2、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宝钢分公司 

3、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特殊钢分公司 

4、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不锈钢公司 

5、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洞口一电厂 

6、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洞口二电厂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7、上海外高桥第二发电有限公司 

8、上海吴泾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9、上海申能星火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0、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吴泾热电厂 

11、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闵行发电厂 

12、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南市发电厂 

13、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杨树浦发电厂 

15、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6、中石化股份公司上海高桥公司热电事业部 

17、中石化股份公司上海高桥公司炼油事业部 



 

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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